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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降碳行动会带来什么影响？ 
 

 

《行动方案》既是对《完善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方案》的落地细
化，也是对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2024 年单位 GDP 能耗降低 2.5%左

右”的实践指导以及《2024 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提出的“非化石能源占

能源消费总量比重提高到 18.9%左右”的进一步落实。 

“重点领域和行业节能降碳行动” 是《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
和基准水平（2021 年版）》、《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改造升级实施

指南（2022 年版）》以及《工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2023

年版）》三个政策文件的延续和进一步发展。 

目标 1：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 2.5%左右；我们认为难度低。 

目标 2：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源消耗降低 3.5%左右；我们认为难度

低。 

目标 3：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 3.9%左右；我们认为难度低。 

目标 4：提升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至 18.9%；我们认为难度低。 

目标 5: 重点领域和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形成节能量约 5000 万吨标准煤、减

排二氧化碳约 1.3 亿吨；我们认为难度中。 

 
 
 
 
风险提示：2024 年 GDP 增速超预期，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速超出预期；2024
年节能降碳改造不及预期，导致低于能效基准水平产能出清超预期；受气
候因素影响，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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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5 月 23 日，国务院印发《2024—2025 年节能降碳行动方案》，提出“加大节能降

碳工作推进力度，采取务实管用措施，尽最大努力完成‘十四五’节能降碳约束性指标”。 

《行动方案》既是对《完善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方案》的落地细化，也是对今年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2024 年单位 GDP 能耗降低 2.5%左右”的实践指导以及《2024 年
能源工作指导意见》提出的“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提高到 18.9%左右”的进一

步落实。 

除此之外，《行动方案》还提出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 3.9%左右”、“规

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源消耗降低 3.5%左右”、“重点领域和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形成节能

量约 5000 万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约 1.3 亿吨”三个量化目标。 

其中 “重点领域和行业节能降碳行动”提出加快石化化工、有色金属、建材行业的节能

降碳改造，以确保到 2025 年，这些行业能效标杆水平以上的产能占比达到规定比例，同

时要求低于基准水平的产能完成技术改造或退出市场。 

这一行动是《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2021 年版）》、《高耗能行业

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改造升级实施指南（2022 年版）》以及《工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

基准水平（2023 年版）》三个政策文件的延续和进一步发展。 

表 1：十四五规划以来相关政策梳理 

时间  文件  要点  

2021/3/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降低 13.5%、18%； 

• 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提高到 20%左右。 

2021/9/11 
《完善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

双控制度方案》 

• 顶层设计，为指标设置及分解落实、能源消费总量管理和能耗双控管理提供

指导性建议； 

• 2025 年的目标是“能耗双控制度更加健全，能源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利用

效率大幅提高。 

2021/11/15 

《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能效

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2021 年

版）》 

• 针对五大高耗能行业，包括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

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

炼和压延加工业，提出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 

2022/2/11 

《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节能

降碳改造升级实施指南（2022

年版）》 

• 为炼油行业、乙烯行业、对二甲苯行业、现代煤化工行业、合成氨行业、电

石行业、烧碱行业、纯碱行业、磷铵行业、黄磷行业、水泥行业、平板玻璃

行业、建筑等 17 个行业提供节能降碳改造实施指南，并提出到 2025 年能效

标杆水平以上产能需达到的比例以及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加快退出、改造

提升以及基本清零。 

2023/6/6 
《工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

平和基准水平（2023 年版）》 

• 结合工业重点领域产品能耗、规模体量、技术现状和改造潜力等，进一步拓

展能效约束领域； 

• 在炼油、煤制焦炭等 25 个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的基础上，增

加乙二醇，尿素，钛白粉，聚氯乙烯，精对苯二甲酸等 11 个领域，进一步

扩大工业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改造升级范围。 

2024/3/12 《政府工作报告》 •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 2.5%左右。 

2024/3/18 《2024 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 • 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提高到 18.9%左右。 

2024/05/11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印发

《关于深入开展重点用能单

位能效诊断的通知》 

• 到 2024 年底，各地区建立年综合能耗 1 万吨标准煤及以上重点用能单位节

能管理档案，完成 60%以上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监察，摸清重点用能单位及其

主要用能设备能效水平，滚动更新节能降碳改造和用能设备更新项目储备清

单； 

• 到 2025 年底，各地区建立年综合能耗 5000 吨标准煤及以上重点用能单位节

能管理档案，实现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监察全覆盖，重点用能单位节能降碳管

理水平进一步提升，持续完善节能降碳改造和用能设备更新项目储备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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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5/29 
国务院关于印发《2024—2025

年节能降碳行动方案》 

• 2024 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降低 2.5%左右、

3.9%左右，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源消耗降低 3.5%左右，非化石能源消

费占比达到 18.9%左右，重点领域和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形成节能量约 5000 万

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约 1.3 亿吨； 

• 2025 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 20%左右，重点领域和行业节能降碳改造

形成节能量约 5000 万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约 1.3 亿吨，尽最大努力完

成“十四五”节能降碳约束性指标。 

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等，天风证券研究所 

 

表 2：《2024-2025 年节能降碳行动方案》政策梳理 

主题  2024-2025 年节能降碳行动方案 

目标 加大节能降碳工作推进力度，采取务实管用措施，尽最大努力完成“十四五”节能降碳约束性指标 

要求 

• 2024 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降低 2.5%左右、3.9%左右，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

源消耗降低 3.5%左右，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 18.9%左右，重点领域和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形成节能量约 5000 万

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约 1.3 亿吨； 

• 2025 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 20%左右，重点领域和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形成节能量约 5000 万吨标准煤、减

排二氧化碳约 1.3 亿吨，尽最大努力完成“十四五”节能降碳约束性指标。 

具体措施 

• 能源消费：化石能源消费减量替代、非化石能源消费提升； 

• 对重点行业增量上的措施：钢铁、石化化工、有色金属、建材中新增和改扩建项目需达到一定标准，包括能效标

杆水平和环保绩效 A 级水平、强制性能耗限额标准先进值、行业先进水平；禁止或者从严控制部分行业中具体产

品的新增产能；石化化工、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的改扩建项目需落实产能置换； 

• 对重点行业存量上的措施：加快石化化工、有色金属、建材行业的节能降碳改造，到 2025 年行业能效标杆水平

以上产能占比需达到一定比例，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完成技术改造或淘汰退出。 

关键指标 

• 钢铁：到 2025 年底，能效标杆水平以上产能占比达到 30%，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完成技术改造或淘汰退出；

2024—2025 年，节能降碳改造形成节能量约 2000 万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约 5300 万吨； 

• 石化化工：到 2025 年底，炼油、乙烯、合成氨、电石行业能效标杆水平以上产能占比超过 30%，能效基准水平

以下产能完成技术改造或淘汰退出；2024—2025 年，节能降碳改造形成节能量约 4000 万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

碳约 1.1 亿吨； 

• 有色金属：到 2025 年底，电解铝行业能效标杆水平以上产能占比达到 30%，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达到 25%以上；

铜、铅、锌冶炼能效标杆水平以上产能占比达到 50%；有色金属行业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完成技术改造或淘汰

退出；2024—2025 年，节能降碳改造形成节能量约 500 万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约 1300 万吨； 

• 建材：到 2025 年底，水泥、陶瓷行业能效标杆水平以上产能占比达到 30%，平板玻璃行业能效标杆水平以上产

能占比达到 20%，建材行业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完成技术改造或淘汰退出；2024—2025 年，建材行业节能降碳

改造形成节能量约 1000 万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约 2600 万吨。 

资料来源：中国政府官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目标 1：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 2.5%左右。 

我们认为难度低。 

在《2.5%能耗强度下降目标会带来什么影响？》（2024-03-22）一文中，我们经过计算得
到，虽然实现“十四五”单位 GDP 能耗降低 13.5%目标的可能性较低，但是在不影响经济

总量的情况下，实现 2024 年单位 GDP 能耗降低 2.5%目标的难度并不大。 

为何 2021 年达成能耗目标方面出现了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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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20 年疫情之后，国内需求相对减弱，而出口需求显著增加，特别是工业品出口的增

长，这直接推动了高能耗行业的需求。 

然而，高耗能行业的节能减碳改造在 2022 年才开始实施，而在此之前，高能耗行业的能

耗水平整体偏高。 

因此在 2021 年前 8 个月执行情况不尽如人意后，发改委发布了《2021 年上半年各地区能
耗双控目标完成情况晴雨表》提醒各省份确保完成全年能耗双控目标，特别是能耗强度降

低任务。 

这也是当年发生“碳冲锋”的原因之一。 

图 1：  2018 年 1月-2024年 4月中国出口额和出口增速（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目标 2：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源消耗降低 3.5%左右。 

我们认为难度低。 

假设规上工业企业的能效水平优于规下企业，若全部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能达标，那么规

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也能达标。 

2023年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为1.003吨标准煤/万元，若2024年达成能耗降低3.5%的目标，

则工业单位增加值的最大能耗为 0.968 吨标准煤/万元。 

经过测算，在三种情景假设以及临界点，2024 年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均低于 0.968 吨标准

煤/万元。 

 

表 3：GDP 增速为 5%的三种情景假设下，2024 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均可达标 

情景  经济结构 
2024 年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 

（单位：吨标准煤/万元）  

情景一：第一产业增速 4.5%、第二产

业增速 4.8%、第三产业增速 5.2% 

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7.6%：37.5%：

54.9% 
0.954 

情景二：第一产业增速 4.5%、第二产

业增速 4.4%、第三产业增速 5.5% 

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7.6%：37.4%：

55.0% 
0.950 

情景三：第一产业增速 4.5%、第二产

业增速 3.9%、第三产业增速 5.8% 

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7.6%：37.2%：

55.2% 
0.946 

临界：第一产业增速 4.5%、第二产业 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7.6%：37.9%： 0.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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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速 5.7%、第三产业增速 4.6% 54.6%* 

注： 

1. 第二产业是工业和建筑业，其中工业包括采矿业（不含开采辅助活动），制造业（不含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考虑到采矿业中的开采辅助活动和制造业中的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占比较少，因此在测算的时候工业和建筑业的增加值增速参考第二产业；  

2. 工业和建筑业的单位能耗强度与 2021 年的单位能耗强度持平； 

3. 根据 2004 年-2021 年工业能源消费总量占第二产业能源消费量（工业能源消费总量和建筑业能源消费总量之和）约为 97%-98%，假设 2024 年工业能源消费总

量占比为 98%； 

4. 根据 2018 年-2023 年全部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为 31%-33%，考虑到今年出口态势良好拉动工业增长，假设 2024 年全部工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 33%。 

*显示为临界情景中保留一位小数，其保留两位小数为 7.57%、37.86%和 54.57%，之和为 100%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 等，天风证券研究所 

目标 3：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 3.9%左右。 

我们认为难度低。 

IEA《CO2 Emissions in 2023》报告显示，中国 2023 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为 126 亿吨。据此

估算，2023 年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为 1.058 吨/万元。若 2024 年降低 3.9%左右，则 2024

年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需低于 1.017 吨/万元。 

2018 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是燃料燃烧，占总排放量的 86.51%，而能源工业是

燃料燃烧的主要排放源。 

工业生产过程也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一个关键来源，占总排放量的 13.46%。 

因此，通过提高非化石能源的消费比例和对工业生产过程进行降碳改造，可以显著减少二

氧化碳的排放。 

考虑到估算工业生产过程的二氧化碳排放数据存在一定难度，简化的方式是通过将燃料燃

烧二氧化碳排放除以其在总排放量中的占比，推算出全部二氧化碳排放量。 

燃料燃烧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可以通过能源消费总量扣除原料用能和非化石能源消费量，再

乘以折算系数计算得出。其中，折算系数为 1 千克标准煤对应 2.493 千克二氧化碳。 

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占总排放量的比重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三次两

年更新报告》中 2005 年、2012 年、2014 年和 2018 年的平均值，假设为 87.55%。 

经过测算，在三种情景假设以及临界点，2024 年的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量均低于 1.017

吨/万元。 

图 2：  2018 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来源（单位：%） 

 

注：能源活动包括燃料燃烧和逃逸排放，其中逃逸排放为 0，燃料燃烧来自能源工业、制造业和建筑业、交通运输和其他行

业；工业生产过程包括非金属矿物制品生产、化学工业生产、金属制品生产和源于燃料和溶剂的非能源产品使用。 

40.41%

30.69%

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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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燃料燃烧：能源工业

燃料燃烧：制造业和建筑业

燃料燃烧：交通运输

燃料燃烧：其他行业

工业生产过程：非金属矿物制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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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三次两年更新报告》，天风证券研究所 

 

 

表 4：GDP 增速为 5%的三种情景假设下， 2024 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均可达标 

情景  
2024 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单位：

吨/万元） 

情景一：第一产业增速 4.5%、第二产业增速 4.8%、第三产业增速 5.2% 1.006 

情景二：第一产业增速 4.5%、第二产业增速 4.4%、第三产业增速 5.5% 1.004 

情景三：第一产业增速 4.5%、第二产业增速 3.9%、第三产业增速 5.8% 1.001 

临界：第一产业增速 4.5%、第二产业增速 5.7%、第三产业增速 4.6% 1.011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碳排放交易网等，天风证券研究所 

目标 4：提升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至 18.9%。 

我们认为难度低。 

非化石能源是除了煤炭、石油、天然气之外的能源，包括核电、水电、风电以及太阳能发

电等。 

以 2023 年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为基准进行 2024 年可再生能源用电量的估算，然后将用电
量折算成标准煤，再除以三种不同情景假设和临界点对应的能源消费总量，得到非化石能

源消费占比。 

若计算得出的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超过 18.9%，那么在 2024 年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进一步

增加的情况下，实现该目标的难度不大。 

经过测算，在三种情景假设以及临界点，2024 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均高于 18.9%。 

表 5：GDP 增速为 5%的三种情景假设下，2024 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均可达标 

情景  2024 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单位：%） 

情景一：第一产业增速 4.5%、第二产业增速 4.8%、第三产业增速 5.2% 19.90% 

情景二：第一产业增速 4.5%、第二产业增速 4.4%、第三产业增速 5.5% 19.95% 

情景三：第一产业增速 4.5%、第二产业增速 3.9%、第三产业增速 5.8% 19.99% 

临界：第一产业增速 4.5%、第二产业增速 5.7%、第三产业增速 4.6% 19.81% 

注： 

1. 2023 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为 14.5 亿千瓦； 

2. 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的年利用小时数取 2020-2022 年的平均值为 2308.36 小时； 

3.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利用率取 2020-2022 年的平均值为 98.56%； 

4. 可再生能源用电量折算成标准煤的系数取 2020-2022 年的平均值为 3.597 吨标准煤/万千瓦时；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 等，天风证券研究所 

目标 5: 重点领域和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形成节能量约 5000 万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约

1.3 亿吨。 

我们认为难度中。 

根据 1 千克标准煤对应 2.493 千克二氧化碳， 计算得出 5000 万吨标准煤对应 1.25 亿吨二

氧化碳。 

因此若在“重点领域和行业的节能降碳改造”中实现约 5000 万吨标准煤的节约量，就大

概率能实现约 1.3 亿吨二氧化碳的减排量。 

重点领域和行业的节能降碳改造，主要是通过技术改造提升能效和淘汰落后产能，考核标

准是“能效水平”是否低于“基准水平”和“标杆水平”。 



 
 

宏观报告 | 宏观点评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免责申明 7 

 

今年，我们认为部分行业或面临较大的节能降碳改造压力。 

截至 2020 年底，《行动方案》所涉及行业中，能效低于基准水平的产能占比为 19%，其中

钢铁、石化化工、水泥、电解铝等行业能效低于“基准水平”的产能占比较大。 

2021 年-2022 年，部分行业的能效水平有了显著提升。到 2022 年底，电石、合成氨、电

解铝的综合能耗累计下降 6.8%、0.8%、2.5%，钢铁、电解铝、水泥熟料、平板玻璃的综合

能耗比 2012 年降低了超过 9%，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2023 年，电石和电解铝的综合能耗分别下降了 0.8%、0.1%，但是合成氨和钢铁的综合能耗

却上升了 0.9%和 1.6%
1。 

所以，当前节能降碳改造行动对电解铝、电石和水泥行业的压力相对较小，合成氨和钢铁

行业面临的压力可能更大。 

根据《关于深入开展重点用能单位能效诊断的通知》，2024 年主要是摸清重点用能单位及

针对低于“基准水平”的产能进行节能降碳改造和淘汰部分产能。 

实现 2025 年节约 5000 万吨标准煤，可能主要通过节能降碳改造，提升能效高于“基准水

平”但低于“标杆水平”的产能。 

图 3：截至 2020 年底，《行动方案》涉及行业不同能效水平占比（单位：%） 

 

注：平板玻璃能效优于标杆水平的产能占比小于 5%；建筑、卫生陶瓷能效优于标杆水平的产能占比和低于基准水平占比小于 5%。 

资料来源：《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改造升级实施指南(2022 年版)》，天风证券研究所 

 

 

  

 
1 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402/t20240228_19479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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